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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和股份（600759）今日公告称，香港中科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为了不触发要约收购条

款，已将此前公告的一次性收购正和股份56.66%股权的转让方案，调整成为间接收购正和

股份29.61%的股权。

  2013年10月15日，陈隆基、王华玉与香港中科、HUI Ling（许玲）签署《关于正和国际

（香港）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转让协议》，香港中科受让正和国际（香港）集团有限

公司100%股权。香港正和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正和股份6.91

亿股，占正和股份股份总数的56.66%。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

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人预计无法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发出全面

要约的，应当在前述30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30%或者30%

以下。”

  2013年10月31日，香港中科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正和股份的收购报告书并申请豁免要

约收购义务。考虑到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整个交易，11月5日，香港中科撤回收购报告书及豁

免要约收购申请。 为不触发要约收购，2013年11月11日，陈隆基、王华玉与香港中科、

HUI Ling（许玲）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在补充协议生效后30日内，广西正和通过协议方

式向其他方转让其持有的正和股份27%股份；广西正和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转让正和股份的

股份后，香港中科间接拥有权益的正和股份的股份数为3.61亿股，占正和股份29.6%；股权

的转让价款不变，总价款仍为35亿元。

  香港中科承诺，其不会直接或间接（包括通过其关联方）受让广西正和根据《补充协议》

转让的正和股份的股份。香港中科表示，在未来12个月内拟推动正和股份收购能源资产，

逐步将正和股份打造成为能源类上市公司。

  根据公告，香港中科实际控制人的核心企业和资产为中科荷兰石油，其核心业务为石油天

然气勘探与开发。


